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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̂
^̂
ŵ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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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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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曾
叢
，
般
法
制
止 

工
友
暴
軸
風
潮
•
中
共
路
黨
部
•
認
爲 

事
件
極
端
嚴
重
，
急
睛
當
鱷
駐
風
派
出 

武
力
壓
迫
工
友
•
所
有
大
車
房 

大
事 

頭

ST

改
換
新
人 

並
由
共
軍
押
着
開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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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方

軍

事

 

將

大

改

組

 

直
北
•
拾
阿
日
合
衆

#:■
•
消
息 

靈

86
方
面
，
謂
蔣
介
石
/
已
次
定
効
法 

美
國
之
♦
高
、
事
組
微
法
•
改
組
國
方 

111 
事»
構
•
皎 - IS

家
安
全
类
員
會
， 

以
爲
政
府 »
事
决
策
之
最
高
槽
力
®
關 

•
&
委
員
會
冨

81

事
聯
合
總
參
謀
長 

•
筑
防 

86
長
，
財 

8(« 
長
•
外
交
部
長 

•
交 ®
部
艮 

行
政
院
長
•
及
副
總
統 

等
軍
政
大
昌

to 
成
•

18

委
員
善
之
委
員 

長
•
其
權
力 

115
相
當
依
美
«
之
海
陸
空 

軍
事
例
合
總
參
謀
長
雷
德
福
海
軍
上
府 

Z;
又 @
經
常
可
靠
之
人
士
透
露
國
 

民
政
府
國
防
部
，
將
於
本
月
底
改
組 

參
謀
例
長
動
動
總
州
令
。
及
陸
■
總 

d1 令
等
職 

將
有
大
更
動
•
孫
史
人
将 

軍
。
才，能
殡
任
爲
余
謀
例
長
现
任
參
 

謀
總
長
周
全
柔
•
將
縄
任
爲 

81
略
委
員 

1

 

亚
兼
任 

81 介
石
国
高
戰
略
顧
問 

云

^̂
 ̂̂••̂ ̂̂
x̂
 ̂̂ ̂̂
 ̂̂
 ̂̂
 ̂̂v*̂ ̂ ̂ ̂̂ 

奄
派
路
汽
油
减
價
 

加
早
大
竜
派
路
煤
油
公
司
各
郞
度 

總
辦
事
處 
士
日
宜
布
。  

®

時
降
低
本 

公
司
之
普
通
公
油
批
發
贖
額
•
毋
加
倫 

减
平
半
仙
•
曲
後
婁
境
專
售
奄
派
路
汽 

油
。
各
汽
油
府
東
主
•
預
言
奄
派
咯
牌 

普
通
汽
油
零
售
價
額
亦
會
順
樣
跌
價
云 

加
美
舉
行
防
空
演
習
 

雲
高
華
今
晨
被
炸
 

加
美
兩
國
今
日
舉
行

Bg

子
弹
防
空 

演
習 - 
今
晨
七
点
二
拾
五
分
• 
假
骰
敵 

人
在
雲
標
上
空
投
下
原
子
彈
。 
在
笠
臣 

歯
及
古
蘭
胡
管
疇
帶
半
空
爆
炸 

四
爲 

二
千
二
百
人
被
炸
，而
二
萬
九
千
七
百 

人
受
傷
•
由
民
防
工
作
入
員
十
二
名
■ 

在
般
于
小
山
區 

伊
麗
沙
伯
皇
后
公
園
 

山
頂
之
總
机
關
•
發
出
求
援
電
報 

幷 

報
吿
枝
作
情
形
一

加
拿
大
另
外
乂
有
看
處
舉
行
同
様 

之
演
習
"
而
假
般 S 處 
一 
共
有
拾
九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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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(
零
活
毎
份
七
仙
》

•
季四元零

51 

■
元玉毛 

■
元 三五 

，画元玉毛
争彳 八武豊毛 

九
黄 

八»
六4

* 
元

金*十六看二 

•一十八元 
壹十七« 

一十八£

♦
月 

■
■
a
到-
元三五 

一本埠 «» 
一 兄玉电 

一加h
第181

一竟玉V
 

一中固各网一冗五g

除
星
朗
日
外
，
皆 
ffiB
  

a

to 
，
無
輪
取
闘
久
暫
• 

報
費5

•
情
佬
府
，
空
函
定
間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
理

部

敢

^
*

卑
詩
省
漁
夫
準
備
 

六
月
十
九
日
實
行
罷
工
 

卑
時
省
魚
業
公
曾
•
與
代
表
全
省 

五
千
漁
大
亨
渔
業
暨
附18

職
業
聯
工
曾 

•
卑
歸
南
土
人
漁
果
工
會
及
漁
船
船
主

會

， 
定
於
今
日
険
續

3

五
四

年
沙
文
魚
價
額
問 ®
 

雙
方
自
四
月
三 

拾
日
迄
今
，
己
開
會
酎
論
此
問
題
多
欢 

•
但
毫
雌
進
展 
6
方
堅
特
服
保
持
藤 

領
•
而
笏
万 
一 
定
要
恢
復
一
九
五 
一 
年 

之
假IS

，

漁
業 ̂

合e
會
，
秘
書
史
第
葬
霸 

•
我
們
祗
求
得
回
一
九
,
二
年
及
一
九 

五
三
年
所
損
失
之
豈
部
份
價
額 

而
使 

便
九
五
四
邳
及
宜
九
夜
壹
年
之
沙
文
魚 

價
額
不
相
差
太
遠 

若
此
問
冊
不
能
在 

六
月
十
九H
之
前
解
次
・
則
我
們
决
定 

罷
工
•勞

万
巴 ̂

立
罷
工
薛
備
委
員
會
• 

単
備
本
星
期
六
・
若
談
判
失
敗 

立
卽 

採
罷
工
步
驟
"

今
年
沙
夂
魚
季 

六
月
二
十
日
開 

始
♦
北
方
漁
夫
之
態
度
堅
決 

其
金
育 

人
甯
•
我
們
的
口
競
•
是
「
無
協
定
• 

無
魚
」
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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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鋼
線
者
遇
險
績
誌
 

住
要
境
富
哉
克
林
街 
一
七
二
   

1» 

為
戲
班
演
員
名
高
化
狄
士
・
年
三
伶
七 

歲
•
前
晚
任
卒
汝
比
磁
喜
公
路
六
七
二 

0
視
百
樂
門
露
天
彫 

|». 院
。
當
三
干
餘 

観
客
之
前
• W
 演
空
中
驚
人
技
❸
之
際 

,
遇
軟
鋼
枝
折
斷
，
由 
一 
百
尺
高
空
墮 

鱷@
傷 

翌
晨
二
時
三
十
分 

死
依
二 

毋
好
倫
比
亞
醫
院
中
商
氏
墮
鳩
猶
淸
 

醒
•
而
不
停
與
敕
經
員
談
話.
云〜

美
國
國
際
木
業
工
會

反
對
商
店
營
一
業
六
天
 

瓢
，阿
通
際
"
樂
工
曹 
•

高
華
必 

曾
贊
成
保
存
星
期
三
休
繁
州
   

••皎
第
育 

員
共
六
千
名
 
圭
席
維
倫
 

誓
区
全
力 

反
封
度
除
星
期
三
休
薬
例
。
彼
謂
其
實 

贊
成
唯
商
店
飴
星
期
開
業
六
天
之
主
張 

•
爲
謀
實
施
店
員
如
戰 ®
服
務
狀
態
之 

變
根
，.
収
維
倫
制
" 
計
乃
帀
內
若
干
有 

勢
力
之
蛇
線
有
鑫
蕩
胸
醬
民
亜
聽
之
 

.所
案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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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詩
省
電
火
公
司
 

:

優
待
交
房
捐
搭
客
 

便
卑
詩.省
慌
火
公
司
報
吿
約
。
爲 

利
便
交
房
捐
之
搭
各
起
見
•
几
在
六
月 

十
天H
至
七
月
五
旧
之
間
/.一 件
途.
吓
事 

•
住
市
政
廳
交
房
痴
 I
g
F
x, 赎

間 

不
超 
「
小
引
炭
轉
車
票
.•
讒
貪
財.
政
局 

之
圖
章
者 

一
律 
ST
以
他
育
薪
第
二
架 

車
"
但
該
彎
車
票
•
不
可
用
賢
歸
途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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